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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山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3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（94.03.04） 

93 學年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（94.03.16） 

95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（95.12.12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6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（96.03.20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（96.11.07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 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（97.03.18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（97.06.18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 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臨時會議修正通過（97.07.29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部台高（三）字第 0970182815 號函同意備查（97.09.17）98 年度

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（98.12.02） 

台高（三）字第 0990059054 號函同意備查（99.04.12） 

台高（三）字第 0990155619 號函同意備查（99.09.10） 

99 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（99.12.08） 

  通則 

第一條   

本規定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十條但書訂定

之。關於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之收支管理，除法令另有規定

者外，依本規定為之。 

第二條  

 稱校務基金之自籌收入者，謂捐贈收入、場地設備管理收入、

推廣教育收入、建教合作收入及投資取得收益等五項收入。 

前項收入應全數撥充本校校務基金，除本規定或其他法令另有

規定者外，並得訂定相當比例，分由各主管單位支配運作。 

第三條   

自籌收入應存放於校務基金專戶，並應設置專帳處理，經費收

支所得合法憑證，應依規定年限保存。但建教合作收支，應依

建教合作機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。 

第四條   

自籌收入之收支情形，其相關主管人員、經費執行人員、使用

及保管資產人員，應負其執行預算、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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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，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。 

自籌收入之收支預計表、收支決算表，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收

支財務報表，應送教育部備查，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。 

自籌收入經費動支之程序依照本校「各項經費申請內部審核作

業規範」之規定辦理。 

第五條   

校務基金自籌收入得支應於下列用途：  

一、編制內教師本薪 (年功薪) 、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

外人員之人事費。 

二、辦理第二條第一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

作酬勞。 

三、講座經費。 

四、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。 

五、出國旅費。 

六、公務車輛之增購、汰換及全時租賃。 

七、新興工程。 

八、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機制。 

九、其他與校務發展有關之支出。 

前項所列各項經費支應之原則，由本校各主管單位訂定，經校

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後報教育部備查。 

第二條第一項之自籌收入，得對辦理五項自籌收支有績效之行

政人員給予適度之工作酬勞以為獎勵。工作酬勞支給辦法另訂

之。 

以第二條第一項所定收入支應辦理該收入業務有績效行政人

員工作酬勞，每月之給予總額不得超過其專業加給之百分之六

十。 

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支出，應在不造成學校虧損及國庫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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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之前提下支給，其比率不得超過第二條第一項所稱五項收入

及學雜費收入總和百分之五十，由各單位主管控管並由會計室

以抽查之方式稽核。 

校務基金五項自籌收入支應固定資產之建設、改良、擴充及資 

金之轉投資、資產之變賣及長期債務之舉借、償還，原未編列 

預算或預算編列不足，而確實需於當年度辦理者，應經校長核 

定後，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，超支部分併決算辦理。 

第五條之一 

       本校現任專職人員、全職學生，因下列事項得派遣出國： 

一、確屬業務需要，且有助提升本校長遠發展與學術研究品

質。 

二、前往考察、訓練、研究及實習國家有足資借鏡之處。 

三、應邀參加國際會議活動。 

四、因業務需要赴國外學校簽約。 

五、從事海外招生、拓展姊妹學校關係與交流者。 

六、其他因臨時急迫性重要業務，需派員出國者。 

因公出國人員，應依據行政院頒『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』之 

支給標準支應旅費。 

出國旅費所需經費於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項下支應。 

第五條之二 

本校各教學研究及行政單位因應各項公務及交通需求，得採購

及租賃公務車輛。 

購置公務車輛校長座車其排氣量不得超過 3000cc，除校長座車

外，依各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所定有關交通及運輸設備編列標

準辦理，不得踰越該標準之規定。 

購置公務車輛所需經費於校務基金自籌收入經費項下支應。 

第五條之三 

       本校新興工程得以校務基金自籌收入之支應項目如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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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直接工程費用、品管費用、承包商管理費及利潤、保險

費、營業稅。 

二、間接工程費用 

       前項工程費用之細目由主管單位另行訂定之。 

       各行政學術單位於新興工程計畫需求計畫提報審議前，應先將

先期規劃構想需求，簽陳提送本校空間規劃委員會、校務基金

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同意。 

第五條之四 

       本校生活服務性設施之提供或其他可供營運項目，以自償性支

出或建設方式辦理為原則： 

一、應優先依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」鼓勵民間參與投

資；如性質特殊或民間無意願投資，始得評估自辦。 

二、財務規劃及成本效益評估，得委託專業機構辦理。 

本校自辦自償性支出或建設之自籌項目經費來源不足

時，經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，向金融機構舉

債。舉債之金額上限不得高於校務基金歷年賸餘總額百

分之二十。 

自償性支出或建設之營收，應個別列帳控管。 

 

 捐贈收入 

第六條  

本規定所稱捐贈收入係指本校無償收受動產、不動產及其他一

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或債務之減少。 

收受之捐贈，不得與贈與人有不當利益之聯結。 

收受指定用途之捐贈，其用途應與學校校務有關。 

對熱心捐贈者，本校得另訂辦法獎勵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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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條  

捐贈收入為現金時，應確實交付本校收受；為現金以外者，應

確實點交，屬不動產者，應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。 

前項現金以外之捐贈收入，依財物登錄作業程序處理，並由本

校管理及使用單位每年實施定期盤點及不定期抽查，其評價標

準，由本校主管單位另訂之。 

第八條  

未指定用途捐贈收入，由本校統籌運用。 

指定用途捐贈收入，應提撥百分之五由本校統籌運用。但辦理

研討會暨贊助學生社團活動、獎助學金、急難救助用途之捐贈

收入，免予提撥。 

第九條  

捐贈收入得支應之用途如下： 

一、指定用途捐贈收入，應依其指定用途專款專用。 

二、編制內教師本薪（年功薪）、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

員之人事費。 

三、對於表現優異之行政及學術單位，給與適度之經費，以

獎勵教學、研究或服務之傑出表現。 

四、辦理捐贈收入業務有績效者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。 

五、學術研究、國際交流或教職員因公派員出國之事項。 

六、學生國內外交流、補助清寒學生獎助學金及學生之其他

相關需求。 

七、支應業務推廣及檢討所需之公關事務費用及其他相關之

必要支出。 

八、公務車輛增購、汰換及全時租賃。 

九、支應學校之新興工程。 

十、投資於與校務或研究相關之公司與企業，或其他有助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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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進效益之投資。 

 

 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 

第十條  

本規定所稱場地設備管理收入係指本校提供場所及設施等，所

收取之收入。 

第十一條  

場地設備管理單位應考量水電、維護、人力等各項成本訂定收

費標準。 

第十二條  

以下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得提撥分配至管理單位之比率如下： 

一、各學院會議廳、教室場地所收取之收入，得提撥百分之

九十五分配至管理單位。 

二、逸仙館、圖資大樓會議廳場地所收取之收入，得提撥百

分之八十分配至管理單位。 

三、體育場館、游泳池場地所收取之收入，得提撥百分之八

十分配至管理單位。 

四、圖書與資訊處視訊研討室、電腦教室場地所收取之收

入，得提撥百分之八十分配至管理單位。 

五、活動中心演藝廳、多用途大廳場地所收取之收入，得提

撥百分之八十分配至管理單位。 

六、住宿部場地所收取之收入，得提撥百分之九十五分配至

管理單位。 

七、貴重暨共用儀器中心暨共用實驗室設備使用收入，得提

撥百分之八十分配至管理單位（校內得提撥百分之百分

配至管理單位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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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條  

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撥分配至管理單位之費用，除支應於本管

理規定第五點用途外，並得支應於下列事項：  

一、支應辦理場地設備管理業務之約用人員薪津。  

二、支應協辦場地設備管理業務相關之業務費用及加班費。  

三、支應辦理場地設備管理之臨時工資與業務宣傳費用。  

四、支應場地設備管理之稅金及保險費用。  

五、支應場地設備管理員工提昇服務相關訓練及差旅費等。  

六、支援場地水電瓦斯電話費用及相關維護環保、安全、衛 

生費用等。  

七、支援場地設備管理之軟硬體及雜項設備之購置與維修費

用。 

八、支援場地設備管理使用之車輛增購、汰換及公務用臨時

租賃。  

九、支援場地設備管理使用之委外辦理費用。  

十、藝文中心所屬場地設備之收入得支應於本校舉辦藝文活 

動之展演相關經費。  

十一、支援其他因配合學校發展政策而專案簽准之相關費用。 

 

第四章    推廣教育收入 

第十四條  

本規定所稱推廣教育收入係指依教育部「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

法」 之規定辦理之各項推廣教育及研習、訓練等班次所收取

之收入。 

第十五條  

推廣教育經費之收支，以有賸餘為原則。 

 

第十六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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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推廣教育班應就收入總額中提撥行政管理費撥充校務基金

由學校統籌運用；行政管理費比例依「國立中山大學辦理推廣

服務工作實施辦法」辦理之。 

第十七條  

推廣教育經費、行政管理費及各班次之節餘款得支應於下列校

務發展事項，並應依「國立中山大學辦理推廣服務工作實施辦

法」辦理： 

一、執行推廣教育開班計畫或學術研究之相關支出。 

二、協辦推廣教育計畫業務相關之人事費及其他各項費用支

出。 

三、各項業務推廣及檢討所需之紀念禮品、餐費及其他必要

之相關支出。 

四、支援行政、推廣教學研究業務所需之圖書、儀器、設備、

場地、水電費及其他經常性費用之支出。 

五、依各推廣教育合作機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之各項支出。 

六、各項與推廣教育發展相關之支出。 

七、其他報經校長核可專案執行之學術、行政相關費用。 

主持人不得於節餘款支領其個人酬勞。 

第十八條 (本條刪除) 

 

  建教合作收入 

第十九條  

本規定所稱建教合作收入係指本校為外界提供訓練、研究及設

計等服務所獲得之收入。 

第二十條  

建教合作計畫經費收支以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衡為原則。 

第二十一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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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教合作計畫應就收入總額中提撥行政管理費撥充校務基金

由學校統籌運用；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之運用及提撥比例依

「國立中山大學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」及「國立中山

大學辦理非國科會建教合作計畫作業要點」辦理之。 

第二十二條  

建教合作收入得支應下列校務發展事項： 

一、依各建教合作機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之各項支出。 

二、執行研究計畫或學術研究之相關支出。 

三、協辦研究計畫業務相關之人事費及其他各項費用支出。 

四、支援行政、教學研究業務所需之圖書、儀器、設備、水

電費、及其他經常費用之支出。 

五、各項業務推廣及檢討所需之紀念禮品、餐費及其他必要

之相關支出。但委託單位另有限制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六、  

主持人不得於節餘款支領其個人酬勞。 

第二十三條（本條刪除） 

 

第六章  投資取得之利益 

第二十四條  

本規定所稱投資取得之利益係指本校以校務基金投資下列項

目所得之收益： 

一、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。 

二、購買公債、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。 

三、投資於與校務或研究相關之公司與企業，除以研究成果或

技術作價無償取得股權者外，得以捐贈收入作為投資資金

來源。 

四、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，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所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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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條  

本校得在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下，設置資金運作小組，以從事

本收支管理規定第二十四條所定投資行為，並應明定投資管理

注意事項及其運作程序與規範。 

第二十六條  

本校經簽准所為之投資，其已實現之收益與損失相抵後之虧

損，得以投資產生之累積收益填補，不足填補部分，由捐贈收

入、場地設備管理收入、推廣教育收入、建教合作收入及投資

取得之收益補足之。 

第二十七條  

本校負責投資之執行單位為秘書室。 

 

第七章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債及償還 

第二十八條  

為有效進行財務規劃，並因應自償性之建設工程或管理營運之 

支出，除可彈性運用第二條所列各項之收入及歷年基金盈餘為 

財源外，經管理委員會之審議通過後，得向金融機構舉債。 

本校應就舉債控管、確保債務清償及債務無法清償之因應措施

等，訂定自償性支出之控管機制辦法，提報行政會議及校務基

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報教育部備查。 

 

第八章 附則  

第二十九條  

本規定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，報教育部備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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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